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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医保发〔2019〕20号 

 

 

陕 西 省 医 疗 保 障 局 
陕 西 省 财 政 厅 
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

关于 2020 年度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
参保个人缴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

 
各市（区）医保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： 

根据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

险提升服务效能的实施意见》（陕政办发〔2016〕79号）、《陕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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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整合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

通知》（陕医保发〔2019〕7 号）、《陕西省医疗保障局陕西省

财政厅转发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9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

疗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陕医保函〔2019〕138 号）精神，为切实

做好 2020 年度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个人缴费征收工

作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参保原则 

（一）应保尽保原则。除按规定参加城镇职工医保的人员外，

全省城乡居民均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，做到应保尽保，力

争全覆盖。 

（二）年度参保原则。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实行年度

缴费，年度享受待遇。 

（三）不重复参保原则。全省城乡居民每人每年只能参加一

种国家实施的基本医疗保险险种，不得重复参保及重复享受待遇。 

（四）责权对等原则。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或

家庭成员，必须履行“按照中省确定的年度个人缴费标准，及时

足额缴纳个人参保费用”的责任，才能取得相应年份医疗费用报

销的权利。不履行参保责任者不能享受待遇。 

（五）税务征缴原则。依据《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、

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陕西省医疗保障局关于机关事业

单位和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征收的公告》（2018 年

第 14号）要求，自2019年 1月 1日起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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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（含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、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费）

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。 

二、参保缴费对象 

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，原则上在户籍地或

长期居住地（取得居住证）参加当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。 

（一）具有我省城乡居民户籍或取得我省居住证未纳入城镇

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的非从业居民，参加户籍地或长期居住地

的（取得居住证）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。非我省城乡户籍的人

员，提供我省统筹地区居住证和户籍地参保凭证（12周岁以下少

年儿童，其监护人具有我省城乡户籍或居住证可视同取得居住证）

的也可在统筹区域参保。 

（二）统筹区内各类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（包括民办高校、

独立学院、成人院校）、科研院所（以下简称高校）中接受普通高

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本、专科生、全日制研究生（不含在职本专

科生和研究生），中专、技校学生，统一参加学校所在统筹地区城

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。参保由学校统一组织，提供集体户口簿

（卡）、学籍证明等相关资料，原则上整体参保。 

（三）统筹区内国有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

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确有困难的，可自愿选择参加户籍地

或长期居住地统筹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； 

（四）原城镇集体企业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退

休人员、下岗失业人员可自愿选择参加户籍地或长期居住地城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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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基本医疗保险。 

（五）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
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，但不得重复参保。 

（六）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稳定就业后，应随

所在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，同时自动退出城乡居民基

本医疗保险。除上述三、四、五条涉及的人员外，已参加城镇职

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各类人员，原则上不得转入或重新参加城乡居

民基本医疗保险。 

（七）新生儿出生当年以自然人身份随母进行参保登记，当

年不缴费，享受出生当年的医保待遇。次年起以自然人身份参保

缴费。 

（八）其他按规定应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。 

（九）参保居民年度内被统筹地区以外大中专院校技校录取、

参军或就业的学生以及参保年度内稳定就业并参加了城镇职工基

本医疗保险的，当年个人缴纳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不予退

还。 

三、征缴时间 

2020年度全省城乡居民参保个人集中缴费时间，原则为2019

年 11月 1日至2020年 2月底。 

凡在规定缴费时间内自愿参保并按照当年全省规定的个人缴

费标准足额缴费的参保个人，即取得2020年 1月 1日至12月 31

日参保资格并享受相关医保待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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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参保个人缴费标准 

（一）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及各级财政补助

标准按中省规定标准执行。2020年度，所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

保的参保对象均执行统一的个人缴费标准，按250元/人征收。 

（二）资助参保。医疗救助资金对特困人员（城市“三无”、

农村“五保”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给予全额

资助，对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和贫困重度残疾人给予定额资助，定

额资助标准由各市确定。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保个人缴费由

财政给予定额补助，省级财政按每人每年45元定额补贴，市县财

政补贴标准由市县自行确定。补贴后剩余部分由贫困人口自己缴

纳。各级财政要按规定足额安排财政补助资金，及时拨付到位。 

（三）按照《国务院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

财政政策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6〕44 号）要求，对持居住证参保

的，个人按居住证所在地居民相同标准缴费，各级财政按参保地

居民相同标准给予基金补助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明确工作职责。税务部门负责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费征缴管理，按时足额征收个人应缴费款。财政部门负责足额安

排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预算，及时做好专户管理账务

核算及资金拨付等工作。医保部门负责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

保登记和待遇保障，按照“以收定支、收支平衡、适度保障、略

有结余”的原则，科学合理设计待遇保障方案，保证待遇正常支



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陕西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0月 12日印发 

 




